
“她在朋友圈里分享的都是名
牌包包，外出旅游的日常，说自己
家里十几套房，在体制内工作的，
不缺钱，我们就以为有钱的房东都
是这样……”

租客们不知道的是，这位“有
钱的房东姐姐”背后，实际上是一
场精心编织的骗局。

4月 7日，成都市公安局高新
公安分局发布一则警情通报，犯罪
嫌疑人童某（女，39岁）自 2025年
以来，在高新区、武侯区、天府新区
等地大量租赁房屋，随后冒充房东
或以转租名义，通过网络平台发布
虚假租房信息，采取“一房多
租”的方式，同时与多名被害人签
订租赁合同，骗取租金、押金等款
项。

记者调查发现，童某编造了多
种谎言，以各色各样的套路，骗取
受害者近百人，金额上百万元。得
手后，她以各种理由拖延被害人入
住，随后携款潜逃。目前已被警方
抓获并被刑事拘留。

一套房子同时租给十几个人

“房东”竟然是假的？

刘先生被童某诈骗的受害者
之一。2025年 12月份，他在网上
偶然看到一套高新区某小区的房
源信息，“里面的装修看着不错，我
们跟房东联系了，就去线下看房。”

刘先生描述，他加了童某微
信，发现她的朋友圈里面有很多日
常生活的记录，包括在成都有多套

房子，晒出大额收款记录，在别墅
生活，外出旅游度假，购买名牌衣
服等。这样一个有着“多套房产”
的房东人设，让刘先生放下了戒备
心。

他回忆道：“当时朋友推过来
了所谓的‘房东直租’，我去看了房
子，确实很好。签约过程中嫌疑人
虽一直逼单、催交钱，但还是觉得
又便宜又好，也查了房产证身份
证，看到都没问题就签了，付了半
年租金。”

他和朋友去线下看了童某的
房子。当时觉得比较满意，就跟童
某说回去商量后来定，但童某此时
却着急说，要尽快给定金，因为已
经有其他租客有意向了，“手慢
无”。

刘先生和朋友又合计，当晚他
们就给了童某半年的租金和押金
共计两万多元。但到了入住日期，
刘先生被告知前面租客反悔，不搬
走了。

刘先生说，童某告诉他，前面
的租客四月份合同才到期，你们搬
不进去，只能赔违约金了。刘先生
随即表示先把押金房租退回来，但
童某一直拖着不退，以“明天就转”

“卡出问题”等理由无限拖延。在
要违约金的过程中，刘先生遇到了
同样手法被骗的租客，也是到时间
了告知住不进去，房租押金两万多
拖了半年还没还。

据刘先生透露，童某的行骗套
路并不只一种，还有其他被骗的租
客是已经住进去了的，但是租期还
未到，童某就让他们搬走，也说会

赔违约金，但是一直拖欠。并且由
于租客基本上都是半年付或者年
付，所以金额都比较大，大部分在2
万以上。刘先生与其他被骗租客
联系之后发现，童某甚至将同一套
房子出租给了十几个租客。

随后，更有租客发现，童某使
用PS伪造身份证、房产证，甚至逼
迫租客用信用卡、花呗支付租金。
最终租客们查实，涉事房屋根本不
属于嫌疑人，而是其以 5000元/月
从真房东处租来，再以 4000元/月
的低价转租给租客，骗取资金。

揭开“假房东”的骗局套路：

朋友圈打造“富婆”人设 只为
骗取租金押金

在刘先生和部分受害者提供
的照片和聊天记录里面，童某谎称
自己资金出现缺口，一直以“下个
月”“之后打过来”为理由，不断搪
塞，拖欠押金和房租。

这与她朋友圈发布的“名包”
“住别墅”等富裕生活，形成鲜明对
比。

租客们发现，童某拥有不止一
张身份证，有时候她姓“管”，有时
候她又改了其他名字，虽然照片都
是同一人，但是由于部分文字较模
糊，租客们在没仔细查看的情况
下，看不出其中PS过的痕迹、

而翻开她的朋友圈，一个“不
缺钱”“岁月静好”的富婆人设，更
让他们相信了童某的“房东”身份。

在网上，童某每天分享“阳春

白雪”的日常，一个月进账十几万，
出入高档酒店，在别墅区生活，摇
晃的红酒杯，家中名牌衣服成堆，
还有十几套房子要出售，根本不差
这点租金……她甚至自称是某媒
体的记者，试图用职业光环为自己
镀金。

刘先生告诉记者，童某在没有
签约和付房租之前，表现出的是

“不求租金只求租客爱惜房子”的
态度，但是在付钱之后，又马上会
变了一副面孔，“以前任租客不同
意不搬走或者其他各种理由拖欠
押金和房租”。

被童某骗后，刘先生和其他租
客们聚在一起复盘时，才发现原来
童某的诈骗套路，简直就是如出一
辙。

刘先生介绍，第一步，童某先
是以租客身份，从真正的房东手中
长期租赁房源，掌握房屋钥匙和真
实信息。随后，通过 PS技术伪造
身份证和房产证图片，把自己包装
成房东。

第二步，童某在网络平台发布
远低于市场价的招租信息，吸引租
客。在带看时，她出示真实的房屋
钥匙，甚至用伪造的房产证博取信
任。

最后，与七八名甚至更多的租
客同时签订合同、收取押金和长期
租金。

为什么没有怀疑过童某？刘
先生说，童某展示过她的房产证，
虽然名字看不太清，但是其他信息
确实与房屋能匹配，加上童某的

“不缺钱”人设，线下以“逼单”的形

式，不断催促租客赶紧下单否则会
错过等各种因素，不少受害者们就
上了当。

警方提醒：

嫌疑人已被刑拘 请受害者尽
快报案

4月 7日，成都市公安局高新
公安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称，近日，
警方陆续接到多名群众报警，称在
租房过程中疑似遭遇诈骗。接警
后，警方迅速开展侦查工作。

经查，犯罪嫌疑人童某(女，39
岁)在成都高新区，武侯区，天府
新区等地租赁房屋后，冒充房东
或以转租名义，通过网络平台发
布虚假租房信息，采取"一房多租"
的方式，与多名被害人签订租赁合
同，骗取租金，押金等款项，后以
各种理由拖延被害人入住，并携
款潜逃。其间，童某存在向被害
人出示伪造的房产证等行为。

接部分被害人报案后，警方
立即成立工作专班，将相关案件并
案侦查，于 4月 3日将童某抓获。
目前，童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
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为全面查清案件事实，切实维
护被害人合法权益，请尚未报案
的被害人携带本人身份证及复
印件，租房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资金交易明细等相关证据材料，前
往我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登记报
案，配合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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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受害者尽快报案！女子打造“富婆”人设
假冒房东“一房多租”骗取上百万元

上海老夫妇遇“快速卖房”陷阱：
交11.6万元服务费 只换来“门店打卡”

宣称“不压价就能快速卖房”，
收取高额服务费后却只做“打卡
式”推广、未促成交易，合同期满又
以“霸王条款”拒绝退款。近日，上
海七旬老人李老伯夫妇委托“秒优
房”房屋营销公司出售两套房产
时，就遭遇了这样的虚假承诺陷
阱。

介入调查发现，此类公司以
“房源营销推广”为名，“只收费不
包结果”，向消费者预先收取数万
元服务费，将交易风险与成本全部
转嫁给消费者，此类消费陷阱需高
度警惕。

中介公司夸夸其谈

李老伯夫妇在杨浦区控江路
某小区有两套房产，均于去年完成
装修翻新。“我们老两口不急着用
钱，就不想随行就市压价出售。”李
老伯介绍，其中一套面积 32.29平
方米，心理价位 180万元；另一套
39.61 平方米，开价 220 万元。此
前，他曾委托家门口多家中介公
司卖房，但工作人员均表示，唯有
降价才能卖掉，当前挂牌价很难
卖。

就在此时，李老伯夫妇在手机
上刷到“秒优房”的宣传短视频，片
中宣称的“帮你快速卖房”“不贱卖

不压价”，恰好符合他们的需求，着
实令老人心动。通过私信联系后，
去年11月，两位老人前往“秒优房”
［二壹秒优房（上海）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位于沪太路的办公点，与该
公司签订《二手房营销服务合同》，
委托其出售上述两套房屋。合同
约定，一套房屋服务费5.8万元，两
套总计11.6万元，服务期为2025年
11月24日至2026年1月23日。

“当时业务员拍着胸脯保证，
不用我降价，肯定能帮我卖掉！甚
至说挂牌价还有上涨空间。”李老
伯回忆，“秒优房”工作人员还宣
称，“与全上海2万多家中介机构建
立深度合作，能迅速触达每一个潜
在买家”“会派人去各大中介门店
做房源推销，将其升级为门店A类
房源”，“承诺两个月服务期内一定
能卖出，我才愿意付这笔比传统中
介高不少的服务费。”据悉，传统中
介通常在促成交易后，才收取成交
价 1%—3%的佣金，而“秒优房”的
服务费则是预先全额收取。

高额收费未促成交

然而，直到合同到期，两套房
仍未卖出。“签合同前，说得天花乱
坠，结果全是泡影。”李老伯无奈表
示，服务期内，“秒优房”工作人员

每天会给他发送一组“工作汇报”
照片，内容多为在各中介门店打
卡，以此证明正在开展推广工作，
但推广效果如何、服务质量好坏，
全凭工作人员自说自话。“合同里
明明约定会邀请专业房产自媒体
拍摄、发布推广视频，但从头到尾，
我连一条关于自己房子的推广视
频都没看到过。”

见房子迟迟卖不出去，李老伯
立即向“秒优房”提出全额退款诉
求，却遭到对方拒绝。“他们说，是
我自己出价太高、没有及时调价，
反而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李老伯
说，今年2月底，“秒优房”回避退款
问题，再次抛出诱人承诺：免费帮
他继续卖房两个月，声称 4月份之
后沪上二手房市场会回暖，成交机
会很大。

可没想到，今年 3月中旬，“秒
优房”突然发消息告知李老伯，服
务停止。他再次提出退款，对方却
以“合同有约定”为由，拒绝退还任
何费用。记者查看双方签订的《二
手房营销服务合同》发现，其中明
确写有“一旦开展服务，概不退款”
的条款，同时专门声明，本合同属
于卖房增值服务，“并非居间”。

对此，上海善法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秦裕斌表示，“秒优房”合
同中“一旦开展服务概不退款”的

条款，属于典型的“不合理限制消
费者退款权利”情形，该格式条款
无效，属于“霸王条款”，商家理应
向消费者退款。

投诉缠身即将停业

接到李老伯夫妇求助后，新民
晚报记者前往“秒优房”位于宝山
区沪太路 2999 弄的办公地点采
访。针对卖房资质问题，二壹秒优
房（上海）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严女士回应，公司具备“房
地产经纪”资质，但为李老伯提供
的并非居间服务，而是“房源营销
推广服务”，主要为卖方与传统中
介“牵线搭桥”，收取的是营销服务
费。

当记者询问公司开业至今“成
功卖房”数量占总签约量的比例
时，严女士仅含糊表示“卖掉过”，
拒绝透露具体数据。对于“为何工
作人员会承诺‘一定能卖掉房’”的
质疑，严女士先是称“天下没有卖
不掉的房子”，只要价格足够低就
有买家，房子没卖掉是因为李老伯
定价过高；随后又将责任推给员
工，称当初对接李老伯的工作人员

“乱说话”，随意承诺“不压价就能
卖出”，才引发了纠纷。

“现在手上还有二三十套剩余

房源，这些单子做完就不再收新单
了。”严女士坦言，目前公司经营不
善、负债累累，近期一直在配合政
府部门处理消费者退款纠纷，投诉
太多让她焦头烂额。最终，她向记
者承诺，会为李老伯办理退款，不
会“失联”。

截稿前，李老伯向新民晚报记
者反馈，在介入协调下，他已顺利
拿到退款，双方达成和解。同时，4
月1日记者从宝山区市场监管局大
场所获悉，“秒优房”公司即将停
业，此前的多起消费者投诉目前均
已得到解决。

警惕营销收费陷阱

“下次再也不相信这种房屋营
销公司了。”经历此次风波后，李老
伯终于看清了这类陷阱的本质。
他表示，传统中介是“不成交不收
佣金”，而这类房屋营销公司则是
打着“营销服务”的名义“躺着赚
钱”，无论房子最终是否卖出，服务
费早已落袋为安。

“只要跑了门店、发了几张打
卡照片，他们就宣称服务完成，至
于卖不卖得掉，就推给市场，拒绝
退款。”李老伯感慨，“‘快速卖房’

‘不压价’，这些原来全是吸引消费
者的谎言。”


